
中央金融办、中国证监会联合印发《关于推动中长期资金入

市的指导意见》

为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和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精神，落实 9 月

26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部署，大力引导中长期资金入市，打通社

保、保险、理财等资金入市堵点，努力提振资本市场，近日，经中央

金融委员会同意，中央金融办、中国证监会联合印发《关于推动中长

期资金入市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

《指导意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

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党对资本市场工作的全面

领导，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加强顶层设计、形成工作合力，实

现资本市场稳健运行与中长期资金稳定回报的良性互动。主要举措包

括：一是建设培育鼓励长期投资的资本市场生态。多措并举提高上市

公司质量，鼓励具备条件的上市公司回购增持，有效提升上市公司投

资价值。严厉打击资本市场各类违法行为，持续塑造健康的市场生态。

完善适配长期投资的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完善中长期资金交易监管，

完善机构投资者参与上市公司治理配套机制，推动与上市公司建立长

期良性互动。二是大力发展权益类公募基金，支持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稳健发展。加强基金公司投研核心能力建设，制定科学合理、公平有

效的投研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引导基金公司从规模导向向投资者回报

导向转变，努力为投资者创造长期稳定收益。丰富公募基金可投资产

类别，建立 ETF 指数基金快速审批通道，持续提高权益类基金规模和

占比。稳步降低公募基金行业综合费率，推动公募基金投顾试点转常



规。鼓励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丰富产品类型和投资策略，推动证券基金

期货经营机构提高权益类私募资管业务占比，适配居民差异化财富管

理需求。三是着力完善各类中长期资金入市配套政策制度。建立健全

商业保险资金、各类养老金等中长期资金的三年以上长周期考核机制，

推动树立长期业绩导向。培育壮大保险资金等耐心资本，打通影响保

险资金长期投资的制度障碍，完善考核评估机制，丰富商业保险资金

长期投资模式，完善权益投资监管制度，督促指导国有保险公司优化

长周期考核机制，促进保险机构做坚定的价值投资者，为资本市场提

供稳定的长期投资。完善全国社保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投资政策

制度，支持具备条件的用人单位放开企业年金个人投资选择，鼓励企

业年金基金管理人探索开展差异化投资。鼓励银行理财和信托资金积

极参与资本市场，优化激励考核机制，畅通入市渠道，提升权益投资

规模。

《指导意见》的主要目标是，经过一段时间努力，推动中长期资

金投资规模和比例明显提升，资本市场投资者结构更加合理，投资行

为长期性和市场内在稳定性全面强化，投资者回报稳步提升，中长期

价值投资理念深入人心，形成中长期资金更好发挥引领作用、投融资

两端发展更为平衡、资本市场功能更好发挥的新局面。下一步，在中

央金融办统筹协调下，中国证监会将会同相关部委，加强政策协同和

信息共享，强化工作合力，确保《指导意见》各项举措落实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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